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 法 會 問 題 第  14 條

(書 面 答 覆 )

會 議 日 期 ： 二 零 零 二 年 五 月 八 日  

提 問 者 ： 羅 致 光 議 員  作 答 者：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於 1997 年 修 訂 “ 設 計 手 冊 ： 暢 通 無 阻 的 通

道 ” ， 規 定 建 築 物 須 為 殘 疾 及 其 他 類 別 人 士 提 供 適 當 通 道 和 設

施 ， 其 中 包 括 建 築 物 須 有 至 少 一 個 無 障 礙 的 入 口 ； 及 在 平 面 高 度

有 所 變 動 的 地 方 須 設 置 兩 旁 均 備 有 扶 手 的 斜 道 。 最 近 有 復 康 機 構

對 本 港 各 區 建 築 物 進 行 了 一 項 調 查 ， 發 現 一 些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不 符

合 該 等 規 定 ， 例 如 在 唯 一 的 入 口 通 道 上 有 障 礙 、 沒 有 設 置 應 該 設

置 的 斜 道 、 又 或 建 築 物 的 負 責 人 在 取 得 入 伙 紙 後 才 將 不 合 乎 規 定

的 設 施 改 建 為 合 乎 規 定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有 否 評 估 出

現 上 述 違 規 情 況 的 原 因 ？  

答 覆 ：  

主 席 女 士 ：  

我 們 在 一 九 八 四 年 發 出 《 設 計 手 冊 ： 傷 殘 人 士 使 用 的 通 道 》，

規 定 私 人 樓 宇 必 須 為 行 動 不 便 的 人 士 提 供 適 當 的 通 道 和 設 施 ， 包

括 在 平 面 高 度 有 所 變 動 的 地 方 設 置 兩 旁 有 扶 手 的 斜 道 。 上 述 規 定

當 時 並 不 適 用 於 住 宅 樓 宇，而 部 分 樓 宇 (例 如 酒 店 和 公 眾 娛 樂 場 所 )

則 獲 准 提 供 有 限 度 的 設 施 。  

2. 我 們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擴 大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以 涵 蓋 聽 覺

及 視 覺 受 損 的 人 士 ， 並 加 強 有 關 提 供 設 施 的 規 定 。 新 手 冊 載 列 的

規 定 適 用 於 所 有 新 建 或 經 重 大 改 建 的 私 人 樓 宇 ， 除 非 遵 從 規 定 會

對 業 主 造 成 不 合 情 理 的 困 難 (例 如 地 盤 面 積 極 小 ， 提 供 有 關 設 施 會

令 整 項 發 展 計 劃 不 可 行 )，或 這 些 規 定 因 實 際 限 制 (例 如 現 有 樓 宇 有

結 構 地 梁 ， 不 能 加 建 斜 道 )而 無 法 遵 從 。  

3. 有 些 樓 宇 沒 有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設 施 ， 一 般 原 因 是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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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	 樓 宇 在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公 布 之 前 落 成 ； 或  

(b) 	 設 施 獲 得 豁 免 ， 例 如 在 十 分 特 殊 情 況 下 因 遵 從 規 定 會 對

業 主 造 成 不 合 情 理 的 困 難 的 新 建 樓 宇 ， 或 進 行 改 建 但 無

法 提 供 有 關 設 施 的 現 有 樓 宇 ； 或  

(c) 	 業 主 ／ 使 用 人 未 經 批 准 而 拆 除 有 關 設 施 。 遇 有 這 種 情

況 ， 屋 宇 署 可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
4. 在 若 干 情 況 下，樓 宇 是 在 入 伙 紙 發 出 後 才 提 供 通 道 設 施。這 些

情 況 包 括 ：  

(a) 	 在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公 布 前 落 成 的 樓 宇 進 行 重 大 改 建 或 加 建

工 程 ， 業 主 須 根 據 現 有 規 定 提 供 此 類 設 施 ； 以 及  

(b) 	 樓 宇 業 主 在 沒 有 規 定 的 情 況 下 ， 主 動 提 供 此 類 設 施 。  

5. 雖 然 一 九 八 四 與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載 列 的 規 定 只 適

用 於 私 人 樓 宇 ， 但 所 有 在 手 冊 公 布 後 設 計 及 建 造 的 政 府 及 房 屋 委

員 會 轄 下 樓 宇 ， 都 已 盡 量 符 合 這 些 規 定 。 一 些 較 舊 的 政 府 及 房 屋

委 員 會 樓 宇 ， 也 已 經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足 夠 設 施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推 行

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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